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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延期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华工科

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延期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

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7 年 9 月 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7]1640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向 6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114,386,075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5.8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807,299,985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27,095,000 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80,204,985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众环验字（2017）010154 号”《验资报告》。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净额 

1 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35,349 35,349 

2 基于激光机器人系统的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35,031 35,031 

3 物联网用新型传感器产业化项目 49,923 49,923 

4 智能终端产业基地项目 60,427 57,718 

合计 180,730 178,021 

2017 年 12 月 9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对

“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与“基于激光机器人系统的智能工厂

建设项目”两个募投项目进行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完成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31



2 

 

日。具体内容详见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7-57。 

2018 年 11 月 15 日，经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

司终止“智能终端产业基地项目”建设；同意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46,309 万

元，变更用于“应用于 5G 和数据中心光模块的研发及扩产项目”；同意将“物

联网用新型传感器产业化项目”完成时间延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具体内容

详见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40。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资金额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1 
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业

化项目 
35,349 10,511.97 26,964.79 76.28% 

2 
基于激光机器人系统的智能工厂

建设项目 
35,031 66.48 8,143.68 23.25% 

3 物联网用新型传感器产业化项目 49,923 3,882.71 23,488.52 47.05% 

4 智能终端产业基地项目 11,409 0 11,409 100% 

5 
应用于 5G 和数据中心光模块的

研发及扩产项目 
49,018 10,384.34 10,754.37 21.94% 

合计 180,730 24,845.49 80,760.35 44.69%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延期的情况说明 

公司拟对“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基于激光机器人系统

的智能工厂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19 年 8月 31 日调整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拟终止“物联网用新型传感器产业化项目”中“PM2.5 传感器”

和“薄膜型 NTC 温度传感器”两个子项目的投入，将该项目募集资金 49,923 万

元全部用于“PWM 控制系统及加热组件”子项目建设，并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由 2019 年 12月 31 日调整至 2021 年 8月 31 日。 

（一）“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项目募集资金拟投资总额



3 

 

35,349 万元,截至 2019 年 11月 30 日已累计投入 26,964.79 万元。 

本项目采用新建厂区后整体搬迁的方式，但在基建施工过程中，因受地质条

件因素影响需要增加基坑支护施工及武汉承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导致延误

工期。目前新建厂区已竣工，公司已启动搬迁工作，将于年内完成。并将根据市

场订单情况加快设备采购进度，尽快达到投产条件。 

鉴于上述情况，拟将本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19 年 8 月 31日调

整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二）“基于激光机器人系统的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基于激光机器人系统的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拟投资总额

35,031.00万元,截至 2019 年 11月 30 日已累计投入 8,143.68 万元。 

本项目中包含建设智能激光切割机和激光钣金加工智能工厂示范线，因受到

国内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因素影响，汽车、钢铁等行业处于去库存周期，市场低

迷。为降低募集资金的投入风险，保障资金安全合理运用，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公司放缓了该项目的实施进度。今年以来公司整合内外部资源，发挥软硬件

整合能力，加快在船舶、桥梁、工程机械及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已与数家中国

制造标杆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就智能车间、智能产线、智慧工厂等激光技术

领域展开深度合作。2019 年 9 月份该募投项目已全面启动开工建设。 

鉴于上述情况，拟将本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19 年 8 月 31日调

整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三）“物联网用新型传感器产业化项目”变更及延期的具体情况 

1.原项目基本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物联网用新型传感器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拟投资总额 49,923 万元，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已累计投入 23,488.52 万元。本项目已完成 8,313 平方米的

厂房新建及改造，用于 PWM 控制系统及加热组件的生产制造。 

2.项目变更及延期的情况 

原项目的三个子项目中“PM2.5 传感器”和“薄膜型 NTC 温度传感器”子项

目未投入募集资金，拟将全部募集资金 49,923 万元用于建设“PWM 控制系统及

加热组件”子项目。 

鉴于上述情况，拟将本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原定 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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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延期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3.项目变更及延期的原因 

本项目自 2016 年论证立项至今，传感器业务所处的行业快速发展，市场需

求和产品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本次项目变更是公司根据市场发展及实际运营情况

做出的优化调整，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1）终止“PM2.5 传感器”子项目实施的原因 

随着国家加强对环境的综合治理，户外 PM2.5 指标大大改善，空气净化行业

出现衰退，PM2.5 传感器即将失去黄金发展期。同时在室内空气质量控制中，

PM2.5 测量的占比也较小。未来随着车联网技术的发展，空气质量数据也将实现

共享，汽车无需单独安装空气检测传感器。 

（2）终止“薄膜型 NTC 温度传感器”子项目实施的原因 

薄膜型NTC温度传感器的应用需求领域正在逐步被SMD结构温度传感器所替

代，但因 SMD 结构温度传感器的市场前景尚不确定，短期内回报不明确，待日后

国内技术及市场渐趋成熟，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继续投入。 

（3）投入建设“PWM 控制系统及加热组件”子项目的原因 

目前公司“PWM 控制系统及加热组件”业务规模增长迅速，对投入资金的需

求量较大，因此拟将本项目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建设“PWM 控制系统及加热组件”

项目。 

4.项目变更情况 

单位：万元 

类别 原计划 变更后 

1 投资额（万元） 49,923 49,923 

1-1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35,456 35,456 

1-2 流动资金（万元） 14,467 14,467 

2 完成时间 2019 年 12 月 2021 年 8 月 

3 物联网用新型传感器产业化项目 

PM2.5 传感器 终止 

PWM 控制系统 PWM 控制系统及加热组件 

薄膜型 NTC 温度传感器 终止 

5.项目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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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基本情况及投资计划 

项目名称：物联网用新型传感器产业化项目 

建设地址：孝感市孝汉大道 1 号华工科技孝感产业园 

主要建设内容变更如下： 

本项目利用公司现有建设用地 70 亩，新建厂房 42,177 平方米，改建厂房

1,950 平方米。新增开发设备、测试设备 866 台（套），预计新增研发、管理、

技术及生产人员 800 人。 

本项目具体投资概算变更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投资金额 占比 投资金额 占比 

1 建筑工程费 9,980 19.99% 12,260 24.55% 

2 装备购置费 18,907 37.87% 21,894 43.86% 

3 装备安装费 554 1.11% 554 1.11% 

4 工具器具费 930 1.86% 418 0.84% 

5 其他费用 85 0.17% 85 0.17% 

6 预备费 5,000 10.02% 245 0.49% 

7 铺底流动资金 14,467 28.98% 14,467 28.98% 

合计 49,923 49,923 100.00% 49,923 

本项目具体效益测算变更如下： 

序号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1 新增销售收入（万元） 60,040 63,750 

2 年均新增净利润 9,678 12,115 

3 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 18.72% 19.32% 

4 投资回收期（不含建设期）（年） 4.57 4.55 

项目变更后，项目新增销售收入、年均新增净利润、内部收益率均不低于原

项目，回收期与原项目基本相当。 

（2）新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全世界节能减排意识的提高、国家新能源电动汽车相关政策的出台，新

能源电动汽车已成为未来汽车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在解决舒适性、电池寿命问

题的同时，因电加热耗电导致续航里程降低的现象成为新能源汽车推广的重要话

题。作为新能源汽车加热系统的核心器件——PTC 加热器是提高汽车智能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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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舒适性的关键性部件。 

国内企业均处新能源汽车加热器开发的初步阶段，制备的加热器无论是结构

还是性能参数都与国外企业存在很大的差距。国内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加热器

只能在自主品牌及部分合资汽车的低端车型领域内生存，市场份额不到 5%，而

随着国内自主品牌要求不断提高，现有第一代 PWM 控制型加热产品的应用范围更

加小，这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加快新能源汽车 PWM 控制型

加热器研发和应用推广，对于打破国外垄断、掌握新能源电动车关键零部件制备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司是国内知名的热敏电阻制造商，占据国内温度传感器

市场 70%的份额。本项目通过对新能源汽车 PTC 加热器的研发，掌握高换热效率

结构设计技术，掌握自适应性整车热管理控制系统，完成新一代 PWM 控制型 PTC

加热器的研制。 

本项目主要产品的产能规模主要从国家及地方政策、市场需求状况、资源供

应情况、企业资金筹措能力、生产工艺技术水平的先进程度、项目经济效益及投

资风险性等多方面考虑确定。项目建成达产后，具有年产 PWM 控制系统及加热组

件 75 万套的产能规模，将有助于打破国外同类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提高

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与竞争力。 

四、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延期事项的内部决议情况 

2019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延期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延期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该议案尚待提交公司 2019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华工科技本次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变更及延期的事

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尚待提交公司 2019 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华工科技本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

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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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俊伟                             谷兵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2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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